花蓮縣政府「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樁營業場地」公開標租案
投標須知
以下各項標租作業規定內容，由本機關填寫，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。

1、 本採購作業依據「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」規定，其招標及決標程序參酌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」或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2、 本案名稱：「停車場電動汽車充電樁營業場地」公開標租
3、 本案標的：詳如租賃契約書第一條。
4、 標租作業方式及相關規定:

1. 依據該辦法規定，訂定不動產年租金底價新台幣1萬5,300元整，每月繳納底價之十二分之一，計新台幣1,275元整。
2. 凡法律上許可在本國領土內有權購置不動產之法人及自然人，均可參加投標。
3. 廠商須繳納投標保證金，為底價百分之十計算，金額未達新臺幣一萬元者，以一萬元計算。限以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、信託投資公司、信用合作社、郵局、農會或漁會為發票人及付款人，且受款人欄位為標租機關或空白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，或郵政匯票繳納。
4. 投標人於可投標時應將以下文件密封於標單封，所有內外封面皆須書名投標廠商名稱、地址、負責人及電話，寄(送)達本府收發處(地址：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)，如逾截止收件時間寄(送)達者無效，原件退還；投標文件經寄(送)達指定處所後，不得撤回。
(1)投標單
(2)各該業登記或設立資格證明文件影印本
(3)投標保證金票據
(4)投標廠商聲明書
(5)切結書1
(6)證件審查表
5. 截止收件時間: 114年 11月 17 日 17 時 30 分整。

6. 決標原則:以有效投標單中，投標金額最高者為得標人，次高者為次得標人。如最高標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，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。次高標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，比照辦理。有二人以上投標，如得標人因故喪失得標資格時，標租機關應通知次得標人依照最高標金額取得得標權。得標人放棄得標者，其繳納之投標保證金予以沒收。
7. 得標人於接到得標通知後應依規定期限，親自或由受託人持委託書至本機關辦理簽約手續，逾期視為放棄承租權。辦理標租二次以上未標出，其情況特殊顯有必要者，得以議價方式辦理。
5、 投標人對標租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以書面向本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：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，其尾數不足1日者，以1日計。

6、 投標文件有效期：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_30_日止。如機關無法於前開有效期內決標，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。

7、 投標人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：1式1份。

8、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：中文(正體字)。

9、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：1人(非投標人參加請出示授權委託書)。
10、 本案不分段開標。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。
11、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：

1. 投標須知。

2. 投標單。
3. 投標廠商聲明書。
4. 租賃契約書。
5. 切結書1。
6. 證件審查表。

7. 授權委託書。
8. 外標封。
PAGE  
2

